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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交易板挂牌公司

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交易板挂牌公司、推荐机构：

为妥善做好交易板挂牌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，根

据《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》、《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业

务管理制度》、《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交易板挂牌公司

（一）披露对象

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海南股权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本



中心”）交易板挂牌的公司。

（二）披露时间

交易板挂牌公司应在2018年 4月30日前完成年度报告的披

露。

（三）审计安排

交易板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必须经具有本中心

服务会员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交易板挂牌公司财务报告被

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，应当向本中心报送相关说明

材料。

（四）年报编制

交易板挂牌公司应安排董事会秘书按照《海南股权交易中心

交易板挂牌公司年度报告模板》（附件 1）、《海南股权交易中心

交易板挂牌公司年度报告编制说明》（附件 2）的要求编制 2017

年年度报告，并按照《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交易板挂牌公司年度报

告报送说明》（附件 3）的要求报送至本中心。

（五）无法按期披露处理

交易板挂牌公司预计不能在2018年 4月 30日前披露年度报

告的，应当在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就延期披露原因、延期期限等

事项进行公告。

对于未能在2018年 4月30日前披露年度报告的交易板挂牌

公司，本中心将于 2018 年 5 月第一个交易日暂停其股份转让，

并对其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管理措施。



（六）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

交易板挂牌公司应当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，规范财务信息

披露，财务报告无虚假记载。

二、推荐机构

推荐机构应当组织人员指导和督促所推荐交易板挂牌公司

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做好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。

特此通知！

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2018 年 2 月 7 日

海南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11日印发


